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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案：變更新化都市計畫（部分農業區、灌溉設施專用區為河川區、部分

道路用地為道路用地兼供排水使用）（配合前瞻基礎建設計畫-虎頭

溪排水離子尾橋至穗芳橋（3K+938~4K+578）護岸治理工程）案 

說    明：一、本案係水利局為配合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-水環境建設-縣市管

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-第 4 批次防洪綜合治理工程工

作計畫」，擬變更部分農業區、灌溉設施專用區為河川區、部

分道路用地為道路用地兼供排水使用，並經本府 108年 3 月 20

日府水養字第 1080336934號函同意辦理個案變更。 

二、法令依據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。 

三、變更計畫範圍：詳計畫書示意圖。 

四、變更計畫內容：詳計畫書。 

五、公開展覽期間：自民國 109 年 2 月 5 日起 30 天於新化區公所

與本府辦理計畫書、圖公開展覽完竣。並於 109 年 2 月 20 日下

午 2 時 30 分假新化區聯合活動中心舉辦公開說明會。 

六、人民或團體所提意見：共計 1 件。 

決    議：一、准照公開展覽計畫書圖內容通過。 

二、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：詳附表決議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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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公展及逾公展期間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
編

號 
陳情人及 
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工程單位研析意見 決議 

1 臺灣嘉南

農田水利

會 

新化區新

平段 25、
26-1、26-2
地號等 3
筆土地 

貴府辦理「變更新化

都市計畫（部分農業

區、灌溉設施專用區

為河川區、部分道路

用地為道路用地兼供

排水使用）公開展覽

案」，旨揭變更案係貴

府因配合前瞻基礎建

設計畫 -虎頭溪排水

離子尾橋至穗芳橋護

岸至理工程需要，其

用地範圍涉及本會新

化 區 新 平 段 25 、

26-1、26-2 地號等 3
筆土地現況為南幹支

線，請主辦單位於開

發時辦理用地徵收外

並將設計圖函送本會

檢討無虞後使可施

設。 

請主辦單位於開

發時辦理用地徵

收外並將設計圖

函送本會檢討無

虞後使可施設。 

建議酌予採納 

理由： 

旨案用地範圍涉及

新化區新平段 25、

26-1、26-2地號等 3

筆土地現況為南幹

支線水利設施，本局

依據土地徵收條例

等相關規定辦理土

地取得，價構不成則

採徵收方式取得土

地；其施工期間將配

合辦理，設計圖說完

成時檢送臺灣嘉南

農田水利會檢視。所

提意見，將供後續工

程規劃設計之參酌

考量。 

 

准照工程單

位研析意見

通過。 


